
枞政办秘〔2023〕49 号

枞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2023 年枞阳县“品质生活 乐购枞阳”消费券

发放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经开区管委会，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2023 年枞阳县“品质生活 乐购枞阳”

消费券发放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

实施。

2023 年 9 月 1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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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枞阳县“品质生活 乐购枞阳”

消费券发放活动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更大力度

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有关工作要求，坚持把发挥政策效力和激发经

营主体活动结合起来，着力实施消费提振行动，加快促进消费需

求释放，让消费市场活跃起来，促进我县消费市场繁荣发展，制

定本方案。

一、消费券总额度及种类

消费券计划总额度 300 万元，其中餐饮商超住宿通用券 240

万元；家电消费券 60 万元。

二、发放时间

第一轮计划于 9 月 25 日开始，利用三天时间发放消费券，

重点围绕商超零售、住宿、餐饮、图书、家电方面，领取当天生

效，有效期 7 天。首轮消费券超过有效期的自动滚动至下一轮，

第二轮根据第一轮消费券核销情况，视情况发放。

三、发放平台

建行生活 APP

四、发放对象

全体在枞人员

五、活动组织

（一）组织商户申报。9 月 18 日通过“枞阳在线”微信公

众号公布消费券发放活动方案，“枞阳电视台”公众号等媒体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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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宣传。各乡镇、县经开区组织发动辖区商户参加此次活动。

有意向的餐饮、商超、住宿、图书、家电企业于 9 月 19 日

16 时前通过活动方案中消费券报名二维码自行扫码报名。申报

单位应是符合上述类别范围、在枞注册登记并已开业的线下实体

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报名商户经县商

务局和中国建设银行枞阳分行确认符合要求并满足参与条件后，

通过建行生活 APP 活动界面和“枞阳在线”微信公众号、“枞阳

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等官方渠道向公众公布。

（二）签订承诺书。通过审核的商户，须向县商务局递交相

关承诺书，包括配合开展打折促销活动信息，核销时叠加平台、

商户优惠措施，严禁套取消费券资金等内容。

（三）开展培训指导。中国建设银行枞阳分行在消费券发放

前开展使用培训和服务指导，协助商户提前做好相关物料布放工

作，并同步建立核销企业库。

六、消费券使用规则

（一）餐饮商超住宿通用券

餐饮商超住宿通用券(含手机销售）分为 20 元（3.5 万张）、

50 元（1.96 万张）、90 元（0.8 万张）三种面额。单笔消费 300

元以上（含 300 元），一次性可使用 90 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200

元以上（含 200 元），一次性可使用 50 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100

元以上（含 100 元），一次性可使用 20 元消费券。餐饮商超住

宿通用券有效期为 7 天，每种面额每人最多可抢领 1 张。

（二）家电消费券

家电消费券分为 200 元（0.1 万张）、500 元（0.08 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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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面额。单笔消费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一次性可使用

200 元消费券；单笔消费 2000 元以上（含 2000 元），一次性可

使用 500 元消费券；家电消费券有效期为 7 天，每人最多可抢领

一张。

上述餐饮商超住宿通用券、家电消费券在线下实体门店消费

时，一次性使用，不找零，每笔消费限用 1 张消费券，可叠加享

受平台和商户的其他优惠活动;消费券实名抢券、实名使用，不

得倒卖或用于充值;消费券须在公布的有效期内使用，过期作废。

在有效期内使用消费券的订单发生全额退款时，消费券可再次使

用，退款后的消费券有效期不变。如超出有效期或有效期内订单

部分退款，消费券无法再次使用。

七、资金核销

（一）消费券资金均由中国建设银行枞阳分行先行垫付，活

动结束经第三方审计后，由市财政局、市商务局、枞阳县人民政

府完成资金结算。

（二）第一轮消费券活动结束后次日，经中国建设银行枞阳

分行审核后，商户不存在倒卖、充值行为的，由银行将资金结算

给商户。

（三）用户可随时通过建行生活 APP 查询消费券有限期。

八、任务分工

（一）县商务局：负责活动牵头抓总，制定细化发放使用具

体规则;建立参与活动企业名录库并督促向社会公布;协调督促

活动各方及时处理有关消费券使用问题。

（二）各乡镇、县经开区：组织发动辖区商户参加消费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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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三）县委宣传部、县委网信办：负责组织县内媒体加强活

动宣传，开展舆论风险评估，扩大消费券申领和使用的知晓度，

引导市民积极参与促消费系列活动。

（四）县审计局：负责指导第三方审计机构做好事后审计工

作。

（五）县市场监管局：负责维护消费券使用秩序，及时处理

消费券投诉问题。

（六）县公安局：负责消费券发放平台监测并查处违规经营、

营利性机器外挂抢券和倒卖消费券等行为，防止补贴资金被恶意

套取。

（七）县财政局：负责对接市财政局，处理好消费券专项资

金以及宣传费用的筹措和拨付，拨付第三方审计机构专项审计费

用。

（八）中国人民银行枞阳县支行、县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

消费券发放涉及的金融安全监管工作。

（九）中国建设银行枞阳分行：负责搭建消费券发放平台，

配合商务部门完成商户报名工作，协助处理突发状况，确保参与

商户完成硬件配置，培训并指导商户正确合规核销消费券，接受

全过程监督与指导；提供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资料；及时总结分

析消费券核销以及拉动消费情况，为评估活动效果提供参考。

九、工作要求

（一）大力宣传推广。通过“线上+线下”多维度宣传推广，

扩大活动知晓度，提高活动吸引力，营造浓厚氛围，进一步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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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信心，增强市场热度。

（二）扩大活动效果。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鼓励参与商

家出台以旧换新、赠送礼品、打折让利等多种优惠举措，叠加政

府消费补贴，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更优惠的商品和服务，扩大

活动效果。

（三）加强过程监督。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充分体现普

惠、普适原则，对违规操作的消费者、商户等，由有关部门追究

相应责任。

附件：枞阳县消费券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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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枞阳县消费券报名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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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